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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越南政府於2020年10月15日頒布有關企業、分支機構或代表處註冊登記、勞動使用情況報告、 社會

保險開戶、發票使用登記的手續互聯第122/2020/ND-CP號法令（以下簡稱“第122號法令”）。

• 第122號法令已在2020年10月15日生效並取代有關商業登記第20/2015/TT-BKHDT號施行細則之第

02/2019/TT-BKHDT號修正施行細則的附錄規定 。

背景資訊

關鍵修正

第122號法令的關鍵重點：

1. 商業登記部門負責接收申請登記文件和給予結果。據此，申請人僅需到商業登記部門提交件檔案

和領取結果，並不需要到各專項管轄部門（分別為商業登記部門、社會保險部門、勞動管理部門、

稅務部門）辦理。

2. 對於變更登記事項，企業/分支機構/代表處應向專項管轄部門申請變更登記。

3. 企業/分支機構/代表處的代碼（"ID"）亦是社會保險帳戶的代碼。

4. 第122號法令修正有關企業/分支機構/代表處登記、勞動使用申報、社保開戶、發票使用登記等文

件檔案的規定。其中，該法令附錄I-1、I-2、I-3、I-4和I-5的《公司註冊申請表》提供上述登記手續

的描述，其將取代第02/2019/TT-BKHDT號修正施行細則的附錄I-1到附錄I-5和附錄II-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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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適用對象

第122號法令適用於：根據《企業法》成立企業、分

支機構和代表處的申請人。

2. 政府管理部門間之協調互聯規定

商業登記部門與社會保險部門之協調互聯（第5條）

• 商業登記部門與社會保險部門分享企業註冊登記

證、分支機構或代表處登記證、預估勞動人數、

經營範圍、社會保險繳納方式等資訊。

• 社會保險部門與商業登記部門分享企業繳納社會

保險之勞動登記人數。

• 企業/分支機構/代表處的代碼亦是社會保險帳戶

的代碼。

商業登記部門與勞動管理部門之協調互聯（第六條）

• 商業登記部門與勞動管理部門（社會榮軍勞動部/

處）分享企業法人、分支機構或代表處負責人的

名字、身份證號碼、住所資訊，實體的經營範圍

以及預估的勞動人數資訊。

商業登記部門與稅務機關就發票使用登記之協調互聯

（第7條）

• 商業登記部門與稅務機關分享企業、分支機構、

代表處設立及企業或分支機構發票使用的登記資

訊。

• 稅務機關與商業登記部門分享企業、分支機構、

代表處的代碼，該代碼由稅務登記資訊系統自動

生成。

勞動管理部門與社會保險部門之協調互聯（第8條）

• 越南社會保險部門通過國家公共服務入口網站，

與社會榮軍勞動部分享企業、分支機構和代表處

之勞動變動、增加和減少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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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法令適用之其他要點

• 第122號法令已於2020年10月15日生效；

• 若企業按照此122號法令之企業登記規定辦理了企業

、分支機構、代表處的工商登記手續，則無需依第

03/2014/ND-CP號法令第1條第8款申報勞動使用資訊；

• 若企業或分支機構按此122號法令規定登記使用發票

，則無需依照第51/2010/ND-CP號法令第6條2款e項及

第8條2款2段申請登記使用發票；

• 此法令附件之商業登記申請表，分支機構、代表處、

商業據點登記通知表將取代有關商業登記的第02/ 

2019/TT-BKHDT號法令附錄I-1到附錄I-5及附錄II-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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